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三輕更新擴產計畫

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委員會第45次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109 年 9 月 7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10 分

二、地點：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3樓會議室

     （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497號）

三、主席：姜召集人祖農(王專門委員仲卿代)  紀錄：李明昌

四、出（列）席單位人員：（如會議簽名單）

五、主席致詞：略

六、確認本委員會第 44 次會議紀錄：

結論：第 44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

七、報告事項：

（一）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監督

情形

決議：洽悉。

（二） 開發單位環評承諾執行情形說明

1. 本案環評書件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。

2. 第 44 次監督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暨歷次尚需回

覆意見說明辦理情形。

3. 109 年第 3 季環境監測執行成果報告。

4. 「逸散揮發性有機污染物之法規、許可限值與

環評相關承諾之比較及 106 年迄今設備元件查

漏執行情形、後續改善作業」專案報告。

      決議：

1. 簡報洽悉。

2.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，涉及環境影響

評估書件所載內容及承諾事項，請台灣中油公

司於收到會議紀錄一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函送本

署，以利函送委員卓參；其他與環境影響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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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件所載內容及承諾事項無關之意見，請考量

處理時效並於會後一個月內回覆委員，並副知

本署。

八、綜合討論：委員及機關意見詳如附件

九、臨時動議：無

十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3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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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綜合討論

壹、委員意見

一、高委員志明

(一)各主要工作均依規定完成，亦達到預期目標。

(二)石化三路 CMW01-04 之監測數據可和環保局監測井

資料進行比對。

(三)109 年第三季，BH-11 監測井氨氮達 13.3 mg/L，可持

續評估其變化及可能原因。

(四)109 年第三季地面水之化學需氧量(COD)達 90 mg/L，

已達到納管標準，請說明因應方式。

(五)部份工廠之設備元件目標洩漏率未達目標，後續需持

續進行改善以提升符合度。

二、郭委員昭吟

(一)依 環 評 審 查 結 論 ： 氮 氧 化 物 ( NOx) 限 值為 30

ppm，109 年 5、6、7 月三次均為 23 ppm左右，是否

穩定？是否有設定預警值？

(二)揮發性有機物(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, VOCs)環

評量為 1,538 ton/yr，106~108 年為 500~650 ton/yr左

右，109 年第一季(Q1)、第二季(Q2)共 252噸，而目

前已經完工及營運，其 VOCs的排放控制得宜，值得

肯定，是否有易致癌物質如 1,3-丁二烯等減排之呈

現？

(三)請問流行病調查計畫，期中報告之結論為何？何時期

末報告？

(四)是否有計畫範圍內之地下管線？其安全對策，請補

充。   

三、程委員淑芬

(一)植栽 25,600 株，存活率 100%，如何確認存活率

100%？建議應有評估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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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土壤、地下水污染情形目前只針對環評監測井及石化

三路說明現況，廠區實際污染情況皆未說明，無法反

應廠內實際污染情形。建議每季應說明土壤地下水污

染改善量。

(三)簡報四第 IV-3頁至第 IV-6頁，許可證登載量、環評

核准量、環評模式計算、以及空污費申報，上列四種

數據如何確定逸散揮發性有機物是否有符合環評承

諾？

四、洪委員崇軒（書面意見）

(一)針對第 44 次監督會議決議事項，有關歲修、停/開爐

相關之污染措施之相關回覆。其中，針對採用「全油

回收系統回收殘留液體」或「以密閉回收系統進行殘

留氣體吹驅至廢氣回收機（回收）或排放至廢氣燃燒

塔」等方式處理時，請記錄相關回收或處理的化學品

品項、處理量、處理回收率等資訊，供後續查驗參

考。

(二)針對 VOCs 查漏執行之專案報告，第 IV-22頁數據所

示，多數元件 VOCs的實際洩漏率(Q1 及 Q2)，多高

於所設定之目標洩漏率，建議能檢討實際洩漏率高於

目標洩漏率之原因，並提供相對應之改善方案。

五、王委員敏玲

(一)逸散 VOCs 專案報告 106~108 年因空間限制、低溫製

程限制、連續作動元件等因素，無法克漏而展延修護

共 25 件，此處未說明是新三輕的還是全廠的？

(二)請說明哪些要等歲修才能檢修，哪些在管線排空下可

檢修？後者一般來說大約要等多久的時間。

(三)附件七，中油林園廠歷年全廠設備元件洩漏率趨勢

圖，今年第二季中，大於 10,000ppm的，如與 105 年

第 2 季比較，還是不低，大於 1,000ppm 及 2,000p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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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甚至還更高，請中油說明原因，也請督察總隊加強

督導改善。

(四)承上，請中油分別列出目前林園廠全廠仍有洩漏問題

的設備元件，包括洩漏濃度及需展延修護之原因（類

型），以供檢視。

(五)逸散 VOCs 專案報告簡報第 6頁，M28（東儲課）未

列入製程儲槽附屬設備元件，空污費申報 36.02噸雖

未超出環評量，但已超出許可量 22.798噸，請說

明。

(六)逸散 VOCs 專案報告簡報第 22頁，各工廠每季目標

洩漏率，109 年第二季有許多未達目標，四輕組，僅

丁二烯工廠達標，裂解工廠、低溫工廠、汽油氫化工

廠都未達標，尤其汽油氫化工廠目標為 0.2%，但 Q1

及 Q2 分別為 0.85%及 0.87％，洩漏率很高，新三輕

組，低溫工廠及汽油氫化工廠 Q2洩漏率都高於目標

兩倍以上，都太高了，請中油說明原因，並請督察總

隊務必督導改善。

(七)日前到林園北汕里看了工業區南側的綠帶，確實如劉

新發委員所述，相當髒亂、陰暗甚至有些危險，其與

附近的道路之間，高低落差相當大，社區居民若欲靠

近時很容易跌倒。工業區的綠帶不應如此，建議經濟

部工業局要重視當地綠帶環境品質的問題。

(八)根據上次會議的回覆，中油自 95 年迄今提供的回饋

金已超過 30億，其中也包含用於公共建設，請說明

是否此處所言之公共建設，有無包括工業區隔離綠

帶？

(九)廢氣燃燒塔的宣導影片，可以說明哪些狀態是正常

的、代表沒問題的，但什麼狀態是有問題的也應該如

實說明，影片中一再重複搞笑的部份建議可以省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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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時間用來講清楚發生問題時民眾該怎麼辦，對鄰近

居民來說重要多了。

六、薛委員誠欽

(一)簡 報 一 第 I-19 頁 ， 貴 單 位 95~103 年 減 碳

54%，104~109 年減碳 60%，主要以「製程節能減

碳」為主，植栽雖已註明不列入 CO2減量實績，建請

將減碳表與植栽表脫勾，以免誤解。

(二)五福里 13~17鄰協議價購案，已於 109 年 5 月 28 日

召開第四次專案小組審查會，結果是否能公開一部

分，或說明目前進度如何？

(三)建議貴公司更關心宣導影片，應事前準備如何推廣實

施計劃及是否需要當地關心人士協助。

七、劉委員新發

本人一生是在北汕里長大，從民國六十四年工業區建

廠到今已四十五年，長期受空氣污染造成居民離開家

鄉，居民土地地價一分地賣不到一百萬，鄰民五福

里、溪州里多是同一條路線，他們土地寸土寸金，北

汕里土地則沒人要，尤其石化四路與北汕路交界中間

兩邊綠帶造成土地地價下滑，這片綠帶是經濟部工業

局管理，十幾年都是這樣的綠帶雜草叢生。希望經濟

部工業局重新評估，這樣下去對地方環境沒有好處。

八、蔡委員淑娟（顏子豪代理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九、許委員錦春

(一)中油公司 109 年截至 7 月 6 日止，廢氣燃燒塔使用事

件日數為 19 日，相較 108 年使用事件日數 10 日，其

主因仍在於歲修因素導致日數增加，提醒中油公司如

後續累計達 30 日/年，環保局將依 VOCs管制及排放

標準規定，要求中油公司提出減量計畫書，並依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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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內容進行減量。

(二)據統計緊急情況多在M04 及 M33 之輕油裂解製程，

因應高雄市空品不良好發季節，請中油公司加強相關

備維護工作，避免緊急情況發生。

(三)中油公司針對設備元件改善，在設備面採用無洩漏型

閥件及雙軸封泵浦，倘其元件發生洩漏在修護上無法

以鎖緊方式進行克漏，（法規限 15 日內）需另以夾

具（套）或更換方式進行改善，在修護備品上應具足

夠存量支應，避免缺料在採購流程上耗時至無法及時

修護。

(四)簡報四第 IV-25頁，難以修護之設備元件如再發現洩

漏情（環保局如已不再同意展延修護），請問中油公

司如何於規定時限（48小時內鎖緊或密封，15天內

更換或克漏）內完成改善，是否有配套措施。

(五)廢氣燃燒塔宣導影片中呈現的三種情境外，建議應有

第四種情境，如人為/機械故障等因素藉由廢氣燃燒

塔排放之情境，民眾該怎麼辦，亦建議應納入宣導。

另該導影片是否已開始宣導？管道？對象為何？民眾

如何取得相關宣導資訊？

十、陳委員興發

本次無意見。

貳、相關機關意見

一、經濟部工業局

本次無意見。

二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

本次意見由蔡委員淑娟（顏子豪代理）提供。

三、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本次意見由許委員錦春提供。

四、高雄市林園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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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意見由陳委員興發提供。

五、本署綜合計畫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六、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七、本署水質保護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八、本署廢棄物管理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九、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（書面意見）

開發單位於本次會議報告資料第 11 頁提及「本廠溫室

氣體排放量查證規劃及成果...，相關查證作業皆委由

環保署認可之查驗機構進行驗證...」並於第 12 頁林

園石化廠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及登錄作業下方註記:

「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單位於 102 至 105 年為經濟部

標準檢驗局，106至 108 年為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公

司」，經查貴公司於「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三輕更

新擴產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

報告(修訂本) 」確認意見答覆說明中回覆本處：「本

案林園石化廠歷年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均由經濟部工業

局委託之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驗可

證...」，兩者不一致，請開發單位確認釐清。

十、本署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十一、本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十二、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

（請假）

十三、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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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中油林園廠今年迄今尚無遭大隊督察發現違規的情

形。

(二)設備元件洩漏的自主檢測，請持續辦理。

十四、本署環境檢驗所

（請假）

十五、本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（書面意見）

本次無意見。

十六、本署環境督察總隊

(一)簡報第 Ⅰ-21頁，審查結論（十）進行流行病學調查辦

理情形，敘明為“規劃”，實際上已經開始執行了，

請補充說明執行期程。

(二)簡報第 Ⅱ-5頁，設備元件洩漏率趨勢因應以彩色圖呈

現，以利委員判讀。

(三)簡報第 Ⅱ-6頁，石化三路污染處理情形與進度，請補

充時序。

(四)簡報第 Ⅳ-2頁至第 IV-6頁，環評值遠高於實際排放

值，是否有考量主動調降環評值。

(五)簡報第 Ⅳ-16頁，火焰離子化檢測儀(Flame Ionization

Detector, FID)檢測，每季各工場元件全面檢測一次，

是指所有設備元件都檢測嗎？另每日抽測元件，請補

充說明抽測原則為何？

(六)簡報第 Ⅳ-17頁，攜帶型 VOCs檢測儀各工場以每天

進行自主檢測每月至少 1,200 點，請補充說明檢測比

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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